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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衢州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问答
根据《衢州市医疗保障暂行办法》《衢州市医疗保障暂行办法实施细则》及《浙江省医疗保障条例》规定，现将衢州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告知如下。

一、参保范围和对象有哪些？
答：1.具有衢州市户籍（含持有衢州市内居住证）

且未参加职工医保的城乡居民；
2.非衢州市户籍在衢州市内就读的全日制中小学

（幼儿园）和各类大中专院校的学生；
3.未办理衢州市居住证的学龄前儿童（可凭第一

监护人衢州市内居住证或衢州市户籍参保）。
二、2024年集中参保缴费时间？
答：11月 1日—12月 20日为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参

保缴费期，当年预缴次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参保人员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参保缴费。

三、医保年度是怎么样的？
答：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为医疗保险年度。
四、个人缴费标准是多少？
答：1.2024年度筹资标准为个人缴费590元/人，财

政补助1180元/人。
2.衢州市户籍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对

象、重度残疾对象（一、二级）、重点优抚对象的个人缴
费部分由财政承担，个人无需缴费。

五、如何办理参保手续？
答：1.2023年度已参保缴费人员（含学生），在集中

参保期期间不用办理参保手续，可直接缴费。
2.2023年未参保缴费人员，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办

理：
①线上办理：登录手机浙里办APP——选择参保

地（柯城、衢江、江山、龙游、常山、开化）——首页搜索
浙里医保——进入浙里医保——选择我要参保——选
择城乡居民参保登记——进入办事按需填写，如是家
长请选择“代人办理”，然后逐项填写。提醒：非衢州市
户籍在校生线上办理时“街道社区”一项选择“衢州市
就读的非**户籍在校学生”。

②线下办理：户籍（学籍）所在乡镇（街道）、村（社
区）或农商银行网点。

3.注意事项：
①非衢州市户籍学生允许在学校所在的乡镇（街

道）办理参保。
六、线下办理参保需要带什么材料？
答：衢州市户籍的，持二代身份证、社会保障卡、户

口簿原件三者之一办理；非衢州市户籍的，还需提供居
住证原件(代办还需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原件)。

七、如何完善参保信息？
答：手机号码或地址完善办法：登录手机浙里办

APP——首页搜索浙里医保——进入浙里医保——选
择我要参保——选择城乡信息变更——进入办事完善
信息。

八、参保成功后如何缴费？
答：1.与银行签订代扣代缴协议的会自动扣缴。
2.未与银行签订代扣代缴协议的缴费方式：在乡

镇（街道）做好信息录入并确认后,选择以下任一方式缴
费：①与银行签约代扣；②微信小程序搜索“浙江税务
社保缴费”，点击“我要办理”；③支付宝APP首页搜索

“浙江税务社保缴费”，选择“我为自己缴”或“我帮他人
缴”；④各签约银行APP缴费；⑤携带身份证或户口本
（外籍人士携带护照）到签约银行网点柜面缴费；⑥携
带身份证或户口本（外籍人士携带护照）、银行卡到政
务服务中心税务窗口缴费。

九、如何确认缴费是否成功？
答：支付宝或微信缴纳社保费的缴费人员，可分别

通过支付宝“浙江税务社保缴费”——“缴费记录”模
块，微信小程序“浙江税务社保缴费”——“缴费记录
查询”模块查询缴费情况；农商银行代扣代缴社保费的
缴费人员，请及时关注签约账户城乡居民医保扣款情
况，未扣缴成功的与乡镇（街道）经办员联系并及时处
理，以免脱保。

十、哪些情况需要办理停保手续，如何办理？
答：同一时间段内不得重复参加基本医疗保险。

由于户口迁移、参军、出国、死亡、外地上学、参加职工
医疗保险、参加其他地方居民医保等原因不参加2024年
度衢州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需及时办理停保手续。

办理时持二代身份证、户口簿、社会保障卡原件三
者之一及时到区医保中心大厅、所在乡镇（街道）、村
（社区）或农商银行网点办理停保手续(代办还需提供
代办人身份证原件)。

十一、新参保人员如何办理社保卡？
答：16周岁以上参保人员携带本人身份证自行到

签约银行网点制作社保卡；16周岁以下参保人员由监
护人携带户口簿及监护人身份证（监护人和参保人在
同一本户口簿上）、出生证明（新生儿）到签约银行网点
制作社保卡。

十二、如何开通医保电子凭证？
答：参保人可通过支付宝、微信、浙里办APP、国家

医保服务平台，搜索“医保电子凭证”，根据指引完成身
份验证后，申领并激活医保电子凭证。

十三、“浙里办”APP掌上办理事项二维码：
“浙里办”APP二维码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十四、相关医疗待遇？
答：参保人员可享受普通门诊、慢性病门诊、住院

（含特殊病种门诊）、大病保险等的医疗费用报销待遇。
1.普通门诊
起付标准为100元，最高支付限额为1800元。起付

标准以上至最高支付限额以下部分，按以下标准支付：

在药品招采平台采购，并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的
我市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含民营医疗机构）门诊的，
基金支付比例增加10个百分点。对精神科、儿科、中医
科三类专科疾病在统筹区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诊的，
二级定点医疗机构基金支付增加5个百分点，三级定点
医疗机构基金支付增加10个百分点。

2.慢性病门诊
不设起付标准，最高支付限额为2000元，基金支付

60%（其中，肺结核门诊基金支付70%）。年度内慢性病
超过慢性病限额部分可在普通门诊限额内报销。

3.住院（含特殊病种门诊）
参保人员住院医疗费用的起付标准在二级以下医

疗机构为 400元，在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为 800元，年
度内住院起付标准累计不超过1400元。特殊病种门诊
对象在年度内无住院的，只设一次起付标准800元。年
度内累计最高支付限额15万元。起付标准以上至最高
支付限额以下部分报销比例：

在药品招采平台采购，并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的
我市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含民营医疗机构）住院的，
基金支付比例增加10个百分点。

4.大病保险
参保人员在一个结算年度内发生的住院医疗费

用、特殊病种门诊和慢性病门诊医疗费用中，符合基本
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的个人自负部分，以及符合浙
江省大病保险特殊药品目录、医用耗材范围和医疗服
务范围的费用，纳入大病保险支付范围。

参保人员累计自负超过起付标准以上部分，由大
病保险予以补助。大病保险起付标准为 1.8万元，按
70%补助，基金最高支付 25万。医疗救助对象大病保
险起付标准0.9万元，按80%补助，不设封顶线。

十五、注意事项
在2023年集中参保期参保并缴费人员，自2024年

1月 1号起享受城乡居民医保待遇。2024年中途参加
城乡居民医保人员，从参保缴费的第三个自然月起享
受城乡居民医保待遇。

据衢州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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